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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

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诉的内容是客观的，

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资产评估师在评估对象中没有现存的或预期的利益，同时于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

没有个人利益关系，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三、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具备本评估业务所需的职业资质和相关专业评估经

验。除已在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运用评估机构或专家的工作外，评估过程中没有运用其他评

估机构或专家的工作成果。 

四、资产评估师本人或其业务助理人员对评估对象进行了现场勘查。 

五、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并

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是注册评估师的责任；提供必要的资产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

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责任。 

七、资产评估师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对评

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上述工作并不构成对评估对象及其所

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的任何保证。 

八、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

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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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新乡远大联合资产评估事务所接受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组织专业人员，根据

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

估程序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分析验证等程序，对申报的资产进行了评估。现将评

估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本报告评估目的是为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拟对河南高科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857 项机器

设备拍卖事宜提供价值参考。 

本报告评估范围为857项机器设备。 

本报告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和清算价值。 

本报告评估基准日是2018年6月2日。 

本报告评估方法市场法和清算法。 

本报告评估报告日为2018年6月8日。 

在评估基准日报告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受估资产评估： 

                                                   市场法值为216.60万元； 

                                                   清算法值为172.98万元。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特别事项说明对评估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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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书正文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拟对河南高科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拍卖事宜提供价值参考 

资产评估报告书 

新远评字（2018）第125号 

 

新乡远大联合资产评估事务所接受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组织专业人员，根据

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

估程序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分析验证等程序，对申报的资产进行了评估。现将评

估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产权持有者概况 

1、委托方为：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2、产权持有单位为：河南高科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3、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无。 

简要案情：因被执行人未履行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新中民金初字第 58

号民事判决确定的还款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被执行人的

抵押贷款财产进行评估拍卖。 

鉴定目的和要求：对被执行人河南高科电机电器有限公司抵押在申请人名下的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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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进行价值评估。 

委托评估的实物资产现处于可使用状态，因此我们在评估中选择了可使用状况的前提

条件对指定的实物资产进行评估。 

二、评估目的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拟对河南高科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857 项机器设备拍卖事宜提供价

值参考。 

三、评估范围和对象 

本次评估的范围和对象归河南高科电机电器有限公司所有857项机器设备。 

具体评估范围以委托方申报的评估明细表为准。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市场价值是一种现行成本，它和原始成本在资产取得当时是一致的。之后，由于物价

的变动，同一资产或其等价物就可能需要用较多的或较少的交换价格才能获得。 

清算价格法是指以企业在停业或破产后，进行企业清算，出卖资产时可收回的快速变

现价格，来评定企业资产价值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进行资产评估要注重调查与被评估资

产相同或类似资产的拍卖价格清理资料，对价格资料的准确性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并要逐

项将评估对象与参照物进行对比，根据其差异程度来确定评估结果。 

  五、评估基准日 

为保证评估所需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公允性以及评估报告的时效性，经于委托方

商定，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6 月 2 日。 

在评估中所采用的价格，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委托方与本评估机构签订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3、《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4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9296.htm
https://www.baidu.com/s?wd=%E6%B8%85%E7%AE%97%E4%BB%B7%E6%A0%BC%E6%B3%95&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mHIhnym4rHR1uH7WmHFW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jTkrHcknWfdPj0Ynj01rjbz
https://www.baidu.com/s?wd=%E4%BC%81%E4%B8%9A%E6%B8%85%E7%AE%9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mHIhnym4rHR1uH7WmHFW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jTkrHcknWfdPj0Ynj01rjbz
https://www.baidu.com/s?wd=%E4%BC%81%E4%B8%9A%E8%B5%84%E4%BA%A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mHIhnym4rHR1uH7WmHFW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jTkrHcknWfdPj0Ynj01rj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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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7]31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7]34 号）； 

7、《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7]32 号）； 

9、《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189 号）； 

10、其他法律法规依据。 

（三）产权依据：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的动产抵押清单、执行裁定书、动产抵

押登记书、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评估拍卖申请书、司法委托移送表及现场勘查

表。 

（四）取价依据： 

1、《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第二版； 

2、近期公布的价格信息、市场调查资料及现场察看记录； 

3、《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中国财政出版社。 

（五）其他参考依据 

1、司法鉴定委托书； 

2、评估人员现场清查核实记录、现场勘查所收集到的资料，以及评估过程中参数

据选取所收集到的相关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 评估方法的介绍 

按照《资产评估准则》和有关评估法律法规的规定，评估方法一般有市场法、收益法、

成本法和清算法。评估过程中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

三种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方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是指利用市场上相同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以

估测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市场法以市场实际交易案例为参照来评价评估对象

的现行公允市场价值，具有评估过程直观、评估数据取材于市场的特点。采用市场法评估

必须具备以下前提条件:一是需要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以获得与被评估资产相同或类似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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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市场价值；二是公开市场上要有可比的资产及其交易活动，参照物及其与被评估资产

可比较的指标、技术参数等可收集的 。 

收益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未来期间的预期收益并使用适当的折现率折成评估基准

日现值以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以决定资产内在价值的根本依据——未来盈利能

力为基础进行评估，反映了资产对所有者具有价值的本质方面。其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被

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可以预测并且可以通过货币来衡量；被评估资产的所有者获得预

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被评估资产的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 

成本法是指首先估测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然后估测被评估资产业已存在的各种褒

贬因素，并将其从重置成本中给予扣除而得到被评估资产价值的各种评估方法的总称。 

清算法是指企业由于破产或其他原因，要求在一定期限内将企业或资产变现，于

是在企业清算之日预期出卖资产可收回的快速变现价格，即清算价格。  

(二) 评估方法的选择和确定 

根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及评估的有关法规和本次资产评估目的及委估资产类型，遵循

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及持续经营、替代性、公开市场等评估假设，本次资产评估采用

的方法是市场法和清算法。 

依据此评估原则和方法，我们对委估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清查盘点和必要的核查及技术

鉴定，查阅了有关文件及技术资料，实施了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现在对具体资产评

估情况分别报告如下： 

(三) 机器设备评估 

采用市场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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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对机器设备进行了比较详细全面的核查，查阅了设备的技术

档案资料和设备的购置日期、产地、订货合同、各项费用的支出凭证及重大设备的竣工验

收记录、关键设备的运行日志、重大事故报告书等技术资料和文件。通过与运营管理人员

和维护人员的多次广泛的交流和对设备的实地观测，比较充分地了解了设备的历史变更及

运行情况。 

1、市场比较法 

   市场法，又称市场比较法，是根据目前公开市场上与被评估对象相似的或可比的参照

物的价格来确定被评估对象的价格。如果参照物与被评估对象是不完全相同，则需要根据

评估对象与参照物之间的差异对价值的影响作出调整。影响机器设备市场价值的主要是比

较因素。比较因素是一个指标体系，它要能够全面反映影响价值的因素。不全面的或仅使

用个别指标所作出的价值评估是不准确的。一般来说，设备的比较因素可分为四大类，即

个别因素、交易因素、地域因素和时间因素。 

市场法评估机器设备，要求有一个有效、公平的市场。有效是指市场所提供的信息是真

实可靠的，评估参照物在市场上的交易是活跃的。而公平是指市场应该具备公平交易的所

有条件，买卖双方的每一步决策都是在谨慎和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础上作出的，并且假定这

价格不受不适当刺激的影响。 

市场法适用于市场发育较完善的地区，当存在有同类设备的二手设备交易市场或有较多

的交易实例，是获取资产价值较为简捷的方法。但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尚在逐步健全的进

程中，二手设备市场交易品种单调、频率不高，交易信息不透明，可采用案例贫乏，这限

制了市场比较法在现实资产评估中的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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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市场法评估时，应注意评估的是机器设备的成交价，而不是一台持续使用的机器设

备的完全重置成本，得出成交价后应加计运输费、安装调试费、设备基础费，安装调试时

间较长的还应加计管理费用、资金成本等。一般用现金结算时，成交价会低，设备中哪一

方运输也会影响价格。运用市场法评估不存在成新率、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等问题。 

2、采用清算法评估    

清算法是以清算价格为依据来估算车价格的一种方法，其理论基础是清算价格标准，

对车辆资产进行价格评估，以达到在清算之日预期出卖车辆实现快速变现。采用这种方法

进行资产评估要注重调查与被评估资产相同或类似资产的价格清理资料，对价格资料的准

确性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并要逐项将评估对象与参照物进行对比，根据其差异程度来确定

评估结果。 

市场法中类比调整法 

找到与被评估资产类似的资产，以参照资产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再对差异因素作必要的

调整，确定被评估资产的价值。类比调整法的基本计算公式是： 

V2=P0（1±r） 

其中:P0---参考物成交价格 

r---调整系数 

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评估人员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资产评估操作规范的要求，结合被评估资产的特点，

根据不同的资产类别分别进行评估，然后以单项加和的方法确定被评估资产的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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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遵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评估的规范化要求，以及与委托方签订的《资产评估业务约

定书》所约定的事项，本公司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规范和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实施了

包括对委托方提供的法律性文件，对相关资产进行了必要的产权查验、实地查看与核对，

进行了必要的市场调查、交易价格的比较、财务分析和预测、评估值计算等一系列程序。

资产评估的详细过程如下: 

1、接受委托及准备阶段 

第一，听取委托方介绍委估资产的范围、类别、评估目的和时间进度要求，初步了解

委估资产的状况。在此基础上，考虑本公司的人员结构和业务经验，决定接受委托，签订

《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第二，根据《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内容，初步拟定评估工作方案，确定拟采

用的评估方法。根据工作需要，提请委托方及产权持有者作好资产评估前得各项准备工作，

完成资产清查，填写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准备与评估相关的各种技术经济资料。 

第三，评估人员收集和整理与评估对象有关的市场价格信息资料。 

2、现场清查阶段 

（1）评估对象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查证 

根据评估产权持有者提供的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评估人员进行了逐项勘查，并查阅

相关委托方提供的所有资料，以确定资产的真实性。 

（2）资产实际状态的调查 

机器设备拍卖的价值，进行市场调查及市场询价。 

3、评定估算及综合处理阶段 

（1）根据评估人员在评估现场勘查的情况以及市场调查所收集的价格资料、取费标准

及依据，进行必要的测算，确定委托评估资产的评估结果。 

（2）评估结果的分析和评估报告的撰写 

按照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规范化要求编制相关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及相关报告按本

公司业务管理的规定程序进行三级复核，经签字资产评估师最后复核无误后，完成并提交

报告。 

（3）工作底稿的整理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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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业务完成后，根据评估业务特点和工作底稿的类别，编制工作底稿目录和索引号，

审核号，审核人审核工作底稿时，书面表示审核意见并签字。工作底稿和评估报告一起归

入评估业务档案。 

   九、评估假设 

当下述假设条件等情况发生变化时，评估报告将无效。 

1、假设被评估资产保持现有用途不变并能够继续经营使用。假设产权持有者经营方式、

产品结构、主营业务、主要管理人员、职工队伍、管理水平无重大变化。 

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方式、规模、频度和环境等情况

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继续使用来确定相应的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产权主体变动的假设，也就是以被评估资产的产权利益主体变动为前提或假设前提，

来确定被评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时点上的价值。 

2、公开市场假设、替代性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指资产评估选取的作价依据和评估结论都可在公开市场存在和成立。 

替代性假设是指评估作价时，如果同一资产或同类资产在评估基准日可能实现的或实

际存在的价格或价格标准有多种，则选择最低的一种。 

3、假设国家宏观政治、经济政策和被评估资产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行

业政策、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税收政策、信贷利率等无重大变化。假设没有自然力和其

他外界不可抗力的影响。 

4、假设委托方提供的资料真实、合法、完整、有效。假设产权持有者对申报评估的资

产拥有完整的所有权、管理权、处置权、收益权。 

十、评估结论 

本次委估资产评估值为：市场法值为216.60万元； 

                     清算法值为172.98万元。 

以上评估结果的成立受报告成立的条件限制，如报告成立的条件不成立，则以上评估

结果失效。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特别事项可能影响评估结果、但非执业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分析判断（包括

但不限于），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它们对评估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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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评估结果，系指对申报资产在现有用途不变和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前提

下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等假设条件下而提出的评估参考意见。已考虑将来可能承担

的抵押、担保以及如果该资产出售应承担的费用和税项等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

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结果的影响，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

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当前述条件及评估中遵循的原则等发生变化时，评

估结果将不再适用。 

（二）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提供的与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是编制本报告的基础，委

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应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如资料与事实不符，

可能造成评估结果的偏差。 

此次评估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的动产抵押清单、执行裁定书、动产抵押登记

书、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评估拍卖申请书、司法委托移送表及现场勘查表作为

依据，我们不对其产权提供保证，只对机器设备拍卖的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三）此次评估，评估人员仅对委托方申报资产进行了价值评定估算，未考虑受估资

产是否有负债存在。 

（四）本报告不能直接作为企业调帐的依据。凡涉税问题，应按有关税法规定执行。 

（五）本报告中的评估结果是对评估基准日委估资产价值的客观反映，本公司对这一

基准日以后的委估资产价值发生的重大变化不负任何责任。 

（六）本评估机构及本评估项目参加人员与委托方、产权持有者及其他当事方无利害

关系。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 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

载明 

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2、本报告的有效使用期限：2018年6月2日至2019年6月1日。 

在评估基准日与完成评估报告日之间，除上述特别事项提示中反映的因素可能影响评

估结论外，尚未发现其他对评估结论造成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3、本报告的使用范围：本评估报告书仅供委托方为本次评估目的使用，超范围使用

本评估报告所造成的后果，应由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负责。本评估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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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可任何机构不得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除依据法律需要公开的情

况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4、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

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是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

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本报告只对评估结论本身符合执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资产业务定价决策负责。本

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也非对贷款的金额及安全性作出

的保证。 

5、未征得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及签字资产评估师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

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任何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

的除外。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将本评估报告作为一个整体使用，不得摘录报告的部分内容使用，

复印及部分摘录无效。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报告评估报告日为2018年6月8日。 

 

新乡远大联合资产评估事务所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